“中投·润丰宏业信托受益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”
开放期募集资金持有期限届满信托利益分配报告
一、信托计划基本情况

中投·润丰宏业信托受益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（以下简称“信托计划”）成立于2010年2月11日，信托计划实收信托规模人民币19,000.00万元，其中募集期募集资金9,000.00万元（已于2011年2月清算分配），开放期募集资金10,000.00万元，按照合同约定，我司应在开放期持有期限届满日之后的10个工作日，向受益人分配信托利益。
二、信托计划收支情况

信托计划收入总计25,562,519.98 元。
信托计划费用及税金支出8,346,686.66 元，信托计划可供分配收益17,215,833.32 元，其中已分配信托收益16,646,902.73 元。
三、信托利益分配

1、开放期认购信托计划客户第五次分配
从2011年3月21日到2011年4月12日，本期存续期间为23天，按照年化收益率8.5%向A类受益人实施信托利益分配，合计分配信托利益19,103,180.59元;按照年化收益率9%向B类受益人实施信托计划利益分配，合计分配信托利益81,465,750.00元;向A类、B类受益人共分配信托利益100,568,930.59元(含返还本金1亿元)。
2、信托利益分配及信托财产返还对象

信托收益分配及信托财产返还对象为截至2011年4月12日中投·润丰宏业信托受益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在册的全体受益人。

3、信托利益分配及信托财产返还办法

（1）信托收益分配（及信托财产返还）以现金方式进行。

（2）受托人计划于2011年4月12日后 10个工作日内，通过保管银行将信托利益划入各受益人指定的银行帐号。
4、有关税收的说明

本次信托收益分配，暂不代扣所得税。
您可以登录我公司网站www.zttrust.com.cn了解该信托计划运作情况，如您对本信托计划有疑问或对客户服务有要求，请按如下方式联系我们：

联系地址：杭州市教工路18号欧美中心18层C区

邮政编码：310012

联系电话：0571-87009025 （客户服务中心）
感谢您对我公司的信任与支持！

中投信托有限责任公司
二〇一一年四月十二日
